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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2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02799.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被撤销关闭汇总纳税证券公司营业部缴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

通知 国税函〔2007〕1052号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

列市国家税务局： 为加强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治理，现

就被撤销、关闭的汇总纳税证券公司营业部缴纳企业所得税

的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凡经被撤销、关闭证券公司清算组同

意，签订资产转让协议，经营权及相关权益已发生转移的营

业部，自资产转让协议权益约定之日起，不再由原证券公司

（或清算组）汇总纳税。 二、上述营业部在未结清税款且未

经批准纳入受让证券公司汇总纳税范围以前，应按照税法的

有关规定就地缴纳企业所得税。 三、被撤销、关闭证券公司

的总部所在地税务机关和成员企业所在地税务机关，应按照
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汇总纳税企业监督治理和信息沟通、反馈

的规定，做好被撤销、关闭证券公司企业所得税征收治理工

作。总部所在地税务机关和成员企业所在地税务机关应及时

将把握的被撤销、关闭证券公司的情况通知对方；成员企业

所在地税务机关应及时跟进对已经签订资产转让协议，经营

权及相关权益已发生转移的营业部的就地征收治理工作。 国

家税务总局 二○○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